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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8670][bookmark: BKQY]前  言
[bookmark: OLE_LINK127]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bookmark: OLE_LINK124][bookmark: OLE_LINK35]本文件代替 T/CAAMTB 193.1-2024《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及场站测试评价规范 总则》。除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bookmark: OLE_LINK125][bookmark: OLE_LINK126]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2024年版的2）；
b) [bookmark: OLE_LINK101][bookmark: OLE_LINK88][bookmark: OLE_LINK51]更改了“基本原则”的“设施安全可用”（见2024年版的4.1）；
c) [bookmark: OLE_LINK53]增加了“评价方法”的“抽检方式”（见2024年版的6.2）；
d) [bookmark: OLE_LINK90]更改了“评价流程”的“复审与复评”（见2024年版的8.6）；
e) [bookmark: OLE_LINK91]更改了“附录A.1”名称（见2024年版的附录A.1）；
f) [bookmark: OLE_LINK92]更改了“设施合规”的“安全性”（见2024年版的附录A.1）；
g) [bookmark: OLE_LINK94]更改了“环境合规”的“消防设施”（见2024年版的附录A.1）；
h) 增加了“结算合规”、“设施服务”、“运营管理”、“故障维修”、“环境服务”、“售后服务”（见2024年版的附录A.1）；
i) [bookmark: OLE_LINK100][bookmark: OLE_LINK104]更改了“运营管理”的“车位违规占用”，（见2024年版的附录A.2）；
j) [bookmark: OLE_LINK102]更改了“故障维修”的“故障修复时效”、“维修保养频率”，（见2024年版的附录A.2）；
k) [bookmark: OLE_LINK107][bookmark: OLE_LINK108]更改了“设施服务”的“开放时间”、“设施数量”、“直流桩比例”、“供电容量”、“场站装机总功率”、“车位大小”（见2024年版的附录A.3）；
l) [bookmark: OLE_LINK109]更改了“设施服务”的（见2024年版的附录A.3）；
m) [bookmark: OLE_LINK106][bookmark: OLE_LINK110][bookmark: OLE_LINK111]更改了“设施服务”的“供电容量”（见2024年版的附录A.3）；
n) [bookmark: OLE_LINK115]更改了“充电终端”的“单枪最大充电功率”、“最高输出充电电压”，增加了“外壳防护等级”（见2024年版的附录A.3）；
o) [bookmark: OLE_LINK116]更改了“环境服务”的“位置合理”，增加了“充电噪声水平”（见2024年版的附录A.3）；
p) 删除了“结算服务”的“支付方式”，删除了“发票获取”、“退费”（见2024年版的附录A.3）；
q) 更改了“设备能耗”的“电能转化效率”；
r) 更改了“附录A.5加分项”的“服务便利”、“运营效率”，删除了“安全合规”；
s) 更改了附录A中各项的分值。
T/CAAMTB 193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及场站测试评价规范 总则》系列标准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场站设施；
——第3部分：场站服务能力。
[bookmark: BZ][bookmark: OLE_LINK123]本文件为T/CAAMTB 193《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及场站测试评价规范》的第1部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bookmark: OLE_LINK2]本文件起草单位：略。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略。
本文件所替代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4年首次发布为T/CAAMTB 193.1-2024，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bookmark: _Toc28993][bookmark: _Toc1580][bookmark: _Toc135521180][bookmark: _Toc135521420][bookmark: _Toc135644029][bookmark: _Toc7489]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及场站测试评价规范第1部分：总则
1　 [bookmark: _Toc2613713][bookmark: _Toc1484809][bookmark: _Toc1910588][bookmark: _Toc2615015][bookmark: _Toc25170][bookmark: _Toc1910462][bookmark: _Toc2675405][bookmark: _Toc20252][bookmark: _Toc135644030]范围
本文件对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及场站测试的评价方法和等级划分进行规定，包括对充电设施的功能、性能、安全要求以及充电场站配套等要求，电动汽车充电场站的服务能力相关评价指标、计分规则及评价方式等要求开展测试评价。
[bookmark: OLE_LINK162]本文件适用于已建成运营的电动汽车公用充电场站，不适用于未建成的充电场站。
[bookmark: _Toc14112][bookmark: _Toc1910589][bookmark: _Toc1910463][bookmark: _Toc2675406][bookmark: _Toc2615016][bookmark: _Toc1484810][bookmark: _Toc2613714]本文件适用于充电服务运营商、充电运营的相关方（如车企、主管部门等）对其符合性的确认，也适用于第三方机构对电动汽车充电场站实施评价分级活动。
2　 [bookmark: _Toc17905][bookmark: _Toc135644031][bookmark: OLE_LINK87]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596   电动汽车术语
GB/T 29317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术语
GB/T 29781   电动汽车充电场站通用要求
GB/T 34657.1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性测试规范 第1部分：供电设备
GB/T 37293   城市公共设施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运营管理服务规范
[bookmark: OLE_LINK37]GB/T 50966-2024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标准
GB 39752-2024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安全要求
GB 44263-2024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安全要求
3　 [bookmark: _Toc135644032][bookmark: _Toc1910590][bookmark: _Toc1910464][bookmark: _Toc2615017][bookmark: _Toc2613715][bookmark: _Toc2675407][bookmark: _Toc31821][bookmark: _Toc11485][bookmark: _Toc1484811][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_Hlk200729888]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bookmark: _Toc135644033][bookmark: _Toc135521424][bookmark: _Toc135521184]电动汽车 electric vehicle; EV
包括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含增程）电动汽车及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3.2　 [bookmark: _Toc135521185][bookmark: _Toc135521425][bookmark: _Toc135417367][bookmark: _Toc135417316][bookmark: _Toc135644034]充电场站 charging station
为电动汽车提供充电服务的专用场所。
注:充电场站由多台集中布置的充电设备以及相关的供电设备、监控设备、配套设施等组成。
3.3　 [bookmark: _Toc135521186][bookmark: _Toc135417317][bookmark: _Toc135644035][bookmark: _Toc135417368][bookmark: _Toc135521426]充电设施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采用整车充电方式为电动汽车提供电能的相关设施的总称。
注:充电设施包括充电设备和分散充电设施。 
3.4　 [bookmark: _Toc135417318][bookmark: _Toc135521187][bookmark: _Toc135521427][bookmark: _Toc135417369][bookmark: _Toc135644036]充电服务运营商 charging service operator
为电动汽车用户提供充电服务的提供者，简称运营商，可包括充电服务平台运营商和充电设施运营商。
4　 [bookmark: _Toc135644037][bookmark: _Toc2176]基本原则
4.1　 [bookmark: _Toc135644039]设施安全可用
充电场站内充电设施应符合国家强制性认证标准（3C）GB 39752-2024《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安全要求》和 GB 44263-2024《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安全要求》。
4.2　 [bookmark: _Toc135644040]服务高质高效
充电场站相关运营方应保证提供高质高效的充电服务。
5　 [bookmark: _Toc135644041][bookmark: _Toc7486]测试评价范围
充电场站测试评价范围应包括：
a）对充电设施的功能、性能、安全等要求以及充电场站配套要求进行测试评价，具体参照本系列标准《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及场站测试评价规范》第2部分：场站设施；
b）对电动汽车充电场站的服务能力相关评价指标、评价规则等内容进行规定，具体参照本系列标准《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及场站测试评价规范》第3部分：场站服务能力；
c）其他相关内容等。
6　 [bookmark: _Toc7533][bookmark: _Toc135644042][bookmark: OLE_LINK46]评价方法
6.1　 [bookmark: OLE_LINK47]计分方式
根据本系列标准的指标体系及评分规则进行各项打分表格的填写，最后通过加权平均得到一个总分（百分制）。
6.2　 抽检方式
五星级场站100%现场检测，四星、三星按照不同比例抽检。
7　 [bookmark: _Toc25175]评价指标和规则
[bookmark: OLE_LINK52]充电场站评价指标和规则说明详见附录A、附录B。
8　 [bookmark: _Toc135644043][bookmark: _Toc294]评价流程
8.1　 [bookmark: _Toc135644044]工作准备
8.1.1　 组织准备
成立评价小组，确定评价小组架构。
8.1.2　 物资准备
准备测试评价相关设备物资。
8.1.3　 人员准备
按照评价小组和物资需要，召集相关评价及测试人员。
8.2　 [bookmark: _Toc135644045]工作方案及拟评价充电场站清单确定
确定场站设施测评方案及充电场站测评名单。
8.3　 [bookmark: _Toc135644047]测试评价
按照本系列标准要求开展各项测试评价工作，本系列标准所得评价结果以分值（百分制）形式显示，具体各项分值及要求见附录A，根据附录B要求对应星级并发放相应标识。
8.4　 [bookmark: _Toc135644048]总结与应用
评价文件总结与归档，开展测评结果应用。
8.5　 [bookmark: _Toc135644049]信息反馈与改进
定期对测试评价工作进行检查，并及时进行信息反馈，改进评价方案。
8.6　 [bookmark: OLE_LINK24]复审与复评
[bookmark: OLE_LINK23]每2年进行一次复审，如出现违反星级场站基本要求项，立即取消所获标识，彻底整改后可申请复评，并根据复评结果给予对应星级评价。
9　 [bookmark: _Toc25157][bookmark: _Toc135644053]评价结果应用
[bookmark: OLE_LINK22]本系列标准所得评价结果以分值（百分制）形式显示，评价结果可支撑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进行充电补贴考核、车企进行充电服务能力考核、充电运营商进行场站分级管理等相关行业主体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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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42869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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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0373][bookmark: OLE_LINK86]附  录A 充电场站服务能力评价指标及评分细则（规范性）
[bookmark: OLE_LINK89][bookmark: _Toc11037][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85]A.1 基本要求部分（注：除满足合规基本要求外，四/五星级站还需符合以下要求）

	[bookmark: _Toc135417382][bookmark: _Toc135521536][bookmark: _Toc714903779][bookmark: _Toc135644297]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说明
	三星及以下
	四星级
	五星级

	标识合规
	设备铭牌信息
	设备应有铭牌，铭牌信息包含充电桩型号、制造商名称、额定功率、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生产日期等。
	[bookmark: OLE_LINK3]满足说明要求

	设施合规
	合规管控
	[bookmark: OLE_LINK158]对于电流≤250A的充电桩，应提供型式试验报告；对于电流＞250A的充电桩，应提供第三方委托检测报告。绝缘安规为每站每桩必查项，互操作、通信协议为同型号充电桩抽检。
	满足说明要求

	
	安全性
	充电过程中充电桩及其他辅助系统保持可靠的状态，存在问题的充电桩应悬挂“故障，待维修”标牌，断电停机，并告知公众暂停开放。
	满足说明要求

	环境合规
	监控设施
	监控摄像头能有效覆盖所有充电车位，运营单位人员能实时监控现场状况。
	[bookmark: OLE_LINK4]满足说明要求

	
	照明设施
	具备照明设施，照明条件良好。
	满足说明要求

	
	通信网络
	通信网络信号良好（包括电信、移动、联通、自建热点等），能支持手机APP或小程序正常操作。
	满足说明要求

	
	[bookmark: OLE_LINK93]消防设施
	[bookmark: OLE_LINK157]充电场站应符合GB/T 50966 消防相关要求。
	[bookmark: OLE_LINK78]满足说明要求

	[bookmark: OLE_LINK95]制度合规
	台账管理制度
	应建立并实施台账管理制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保存充电设施的技术资料，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充电设施图纸、充电设施技术和使用说明书、充电设备检测报告、充电设施工程竣工（交接）验收报告、故障和缺陷记录。
b）建立充电设备和辅助设备台账。
	满足说明要求

	制度合规
	应急管理制度
	应建立并实施应急管理制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制定突发事件（如火灾、人员触电、车辆故障、车辆电池破损燃烧爆炸、供电系统故障、设备故障等）应急预案，设置应急组织。
b）应急物资和设备应在充电场站指定位置存放，专人负责，并定期检查应急物资的完整性和应急设备的有效性。
c）应每年至少进行1次充电场站现场应急处置方案演练且有记录。
	满足说明要求

	
	设施设备维护保养制度
	应建立并实施设施设备维护保养制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定期开展维护保养工作，维护保养工作应不少于每年2次。
b）维护保养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高低压巡检保养、充电桩内部除尘、元器件检查、钥匙管理、功能性测试。
c）有相应的设施设备维护保养内容和记录。
	满足说明要求

	[bookmark: OLE_LINK96][bookmark: OLE_LINK159][bookmark: OLE_LINK160]结算合规
	发票获取
	应提供电子发票或纸质发票。
	满足说明要求

	
	退费服务
	应支持用户退费。
	满足说明要求

	[bookmark: OLE_LINK97]运营管理
	充电桩状态显示
	APP/运营平台需能够实时显示充电场站内每台充电终端状态（空闲/充电中/故障等）。
	[bookmark: OLE_LINK29]----
	实时显示
	实时显示

	故障维修
	故障率
	考核周期内，各站点充电设施故障率M=（站点内设施故障总时长/站点内设施在线总时长）×100%。指充电设施不能提供服务的时间占总运营时间的比率，表征充电设备在一定时间内使用的稳定性。
	----
	M≤2%
	M≤1%

	[bookmark: OLE_LINK153][bookmark: OLE_LINK152][bookmark: OLE_LINK98]设施服务
	大功率充电枪比例
	充电场站宜配置大功率充电桩（单枪额定输出功率＞250kW）和超充桩（单枪功率≥480kW且电流≥600A）。
M——充电场站内大功率充电枪在所有直流充电枪中的占比。
N——充电场站内超充枪在所有直流充电枪中的占比。
	----
	[bookmark: OLE_LINK155]M＞0
或
N＞0
	[bookmark: OLE_LINK154]M≥30%或
N≥15%

	环境服务
	整体装饰
	①地面宜硬化②车位线清晰③充电车位有明显标识④场站内有明显品牌标识⑤超充车位有差异化专用标识。
	----
	4项符合
	5项符合

	
	遮阳挡雨
	露天场站有雨棚，非露天场站顶棚整洁。
	----
	----
	[bookmark: OLE_LINK118]是

	售后服务
	[bookmark: OLE_LINK120]客服渠道
	提供APP线上客服以及7*24小时人工客服。
	----
	有
	有


[bookmark: _Toc876]
注：充电桩以充电终端为准。


[bookmark: _Toc14344]A.2 运营效率部分（注：评价结果若对应多个分级，取最低分级）
	运营效率
	分级评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说明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bookmark: OLE_LINK99]运营管理
（10分值）
	[bookmark: OLE_LINK6]车位违规占用
（4分值）
	[bookmark: OLE_LINK128]指每座充电场站中被燃油车辆或未充电、充电完成车辆超时占用的充电车位数量占该座充电场站中所有充电车位数量的比例。
有管理制度，有系统制度留痕。
（针对空闲充电车位是否有占位，占位率N=非充电车辆停靠充电车位/空闲充电车位）
	无管理制度或系统留痕
	N＞50%
	50%≥N＞20%
	20%≥N＞0
	无占位

	
	充电桩状态显示
（1分值）
	APP/运营平台需能够实时显示充电场站内每台充电终端状态（空闲/充电中/故障等）。
	不实时显示
	实时显示

	
	设备保养
（5分值）
	充电设备、充电枪、电缆、液晶屏、配电柜、车挡等配套设施外观整洁，无可见破损，电缆与枪头、主机连接处完好，无可见破损。
	设备多处损坏且未贴提醒标识
	有轻微破损
	无破损但充电接口锁止故障
	无破损但外观不整洁
	一切正常

	[bookmark: OLE_LINK16]故障维修（10分值）
	故障率
（4分值）
	考核周期内，各站点充电设施故障率M=（站点内设施故障总时长/站点内设施在线总时长）×100%。指充电设施不能提供服务的时间占总运营时间的比率，表征充电设备在一定时间内使用的稳定性。
	M＞4%
	3%＜M≤4%
	2%＜M≤3%
	1%＜M≤2%
	M＜1%

	故障维修（10分值）
	故障修复时效
（3分值）
	[bookmark: OLE_LINK129]月平均故障修复时间。
	超过7天
	7天以内
	72小时以内
	48小时以内
	24小时以内

	
	维修保养频率
（3分值）
	[bookmark: OLE_LINK130][bookmark: OLE_LINK43]巡检记录宜保留线上系统留痕，巡检内容可参考直流桩巡检指导文件，至少包括外观清理、内部清灰、枪线检查等。
	无记录或巡检周期超过半年
	每半年一次
	每季度至少一次
	每季度至少一次且有线上系统留痕


[bookmark: _Toc135417383][bookmark: _Toc135521537][bookmark: _Toc135644298]

[bookmark: _Toc216808688][bookmark: _Toc17805][bookmark: OLE_LINK39]A.3 服务便利部分（注：评价结果如对应多个分级，取最低分级）
	服务便利
	分级评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说明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bookmark: OLE_LINK103]设施服务
（32分值）
	开放时间
（5分值）
	指充电场站面向所有社会车辆开放的营运时间，每日开放时间H（小时）。
	H＜12或每周开放＜7天或节假日不开放
	12≤H＜20，每周开放7天,节假日正常开放
	20≤H＜24，每周开放7天,节假日正常开放
	H=24，每周开放7
天，节假日正常开放

	[bookmark: _Hlk200730638][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15]
	[bookmark: OLE_LINK45][bookmark: _Hlk200730497]直流充电枪数量
（5分值）
	[bookmark: OLE_LINK131][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19]充电场站应有直流充电枪，充电枪需有对应充电车位。Q——充电场站内直流充电枪数量（个）。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0]城市Q＜4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3]高速Q＜2
[bookmark: OLE_LINK21]县域Q＜2
	城市4≤Q＜8
高速2≤Q＜3
县域2≤Q<4
	城市8≤Q＜16
高速3≤Q＜4
县域4≤Q<8
	城市16≤Q＜24
高速4≤Q＜8
县域8≤Q<12
	城市Q≥24
高速Q≥8
县域Q≥12

	[bookmark: OLE_LINK77][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_Hlk200731272][bookmark: OLE_LINK25]
	[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_Hlk200730938]大功率充电枪比例
（8分值）
	[bookmark: _Hlk200731115][bookmark: OLE_LINK132]充电场站宜配置大功率充电桩（单枪额定输出功率＞250kW）和超充桩（单枪功率≥480kW且电流≥600A）。
M——充电场站内大功率充电枪在所有直流充电枪中的占比。
N——充电场站内超充枪在所有直流充电枪中的占比。
	M=0且N=0
	M＞0
或
N＞0
	M≥30%或
N≥15%

	
	[bookmark: OLE_LINK40]供电容量
（4分值）
	[bookmark: OLE_LINK133]C——充电场站供电容量与场站装机总功率匹配。（C=装机总共功率/供电容量）
	[bookmark: OLE_LINK11]C＜60%
	60%≤C＜75%
	75%≤C＜90%
	90%≤C＜100%
	C≥100%

	[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151]设施服务
（32分值）
	场站装机总功率
（5分值）
	P1——充电场站充电模块装机总功率，单位为千瓦（kW）。
	高速P1＜150
非高速P1＜300
	高速150≤P1＜300
[bookmark: OLE_LINK26]非高速300≤P1＜400
	[bookmark: OLE_LINK79]高速300≤P1＜400
非高速400≤P1＜480
	[bookmark: OLE_LINK36]高速400≤P1＜600
非高速480≤P1＜1000
	[bookmark: OLE_LINK34]高速P1≥600
[bookmark: OLE_LINK8]非高速P1≥1000

	
	[bookmark: OLE_LINK41]车位大小
（5分值）
	[bookmark: OLE_LINK134][bookmark: OLE_LINK59][bookmark: OLE_LINK54][bookmark: OLE_LINK156][bookmark: OLE_LINK57][bookmark: OLE_LINK164][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61][bookmark: OLE_LINK58][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OLE_LINK55]有充电车位划线分区.，宜配置车挡或阻车器。W——车位宽度，L——车位长度（外径），具体要求：
乘用车充电车位：W≥2.5m，L≥5.3m；
轻型商用车车位：W≥3.25m，L≥15.6m；
[bookmark: OLE_LINK63]重型商用车车位：W≥4m，L≥18m。
	[bookmark: OLE_LINK65][bookmark: OLE_LINK81][bookmark: OLE_LINK62][bookmark: OLE_LINK82][bookmark: OLE_LINK64][bookmark: OLE_LINK66]常规充电车位：W＜2.5m或L＜5.3m；
轻型商用车车位：W＜3.25m或L＜15.6m；
重型商用车车位：W＜4m或L＜18m；未配置车挡或阻车器。
	[bookmark: OLE_LINK80]常规充电车位：W＜2.5m或L＜5.3m；
轻型商用车车位：W＜3.25m或L＜15.6m；
重型商用车车位：W＜4m或L＜18m；配置车挡或阻车器。
	常规充电车位：W≥2.5m，L≥5.3m；
轻型商用车车位：W≥3.25m，L≥15.6m；
[bookmark: OLE_LINK68]重型商用车车位：W≥4m，L≥18m；未配置车挡或阻车器。
	常规充电车位：W≥2.5m，L≥5.3m；
轻型商用车车位：W≥3.25m，L≥15.6m；
[bookmark: OLE_LINK67]重型商用车车位：W≥4m，L≥18m；配置车挡或阻车器。

	[bookmark: OLE_LINK105][bookmark: OLE_LINK76]充电终端
（12分值）
	[bookmark: OLE_LINK135]平均单枪最大充电功率（6分值）
	[bookmark: OLE_LINK136]以充电场站内充电枪的单枪最大充电功率P2为准，取加权平均值。加权按照型号数量占比。
[bookmark: OLE_LINK60]P2——充电场站内每个型号充电枪的单枪最大充电功率加权平均值，单位为千瓦（kW）。
	P2＜60
	60≤P2＜120
	120≤P2＜180
	180≤P2＜250
	P2≥250

	
	最高输出充电电压（3分值）
	以充电场站内充电终端的最高输出充电电压参评，若充电场站内存在多种电压平台情况下，以最低电压平台参评。
U——充电场站内充电终端的最高输出充电电压，单位为伏特（V）。
	U＜750
	750≤U＜1000
	U≥1000

	
	[bookmark: OLE_LINK113]外壳防护等级
（3分值）
	[bookmark: OLE_LINK137]充电系统外壳防护等级。
	IP54
	[bookmark: OLE_LINK49]充电主机IP54，终端IP55及以上
	[bookmark: OLE_LINK44][bookmark: OLE_LINK83]充电主机及终端均为IP55及以上

	环境服务
（23分值）
	位置合理
（4分值）
	[bookmark: OLE_LINK139][bookmark: OLE_LINK138]充电场站位置应满足①进出口距离主干道距离小于20m②出入口主干道出入场便利③入主体建筑后有清晰准确指引路牌④具备准确的指引路书。
	不满足③或④
	满足③④不满足①②
	满足①③④或满足②③④
	满足①②③④

	
	交通友好
（2分值）
	场站宜设置等候区域或安排场站管理人员进行交通疏导或场站出入口有紧急联系人电话，减少对外部交通干扰。
	无
	有

	
	整体装饰
（5分值）
	地面宜硬化，车位线清晰，充电车位有明显标识，场站内有明显品牌标识。
	不符合
	一项符合
	两项符合
	三项符合
	四项符合

	
	遮阳挡雨
（3分值）
	露天场站有雨棚,非露天场站顶棚整洁。
	否
	是

	[bookmark: OLE_LINK161]环境服务
（23分值）
	场站环境
（4分值）
	场站干净整洁，无可见垃圾；无异味。
	几乎每个充电车位均有生活垃圾或有异味或环境很差
	无异味，整个充电场站内有3处以上生活垃圾
	无异味，充电场站内1～3处生活垃圾，环境一般
	无异味，充电场站内无生活垃圾，但地面不整洁
	无异味，充电场站内无生活垃圾且地面整洁

	[bookmark: OLE_LINK48]
	[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114]充电噪声水平
（5分值）
	[bookmark: OLE_LINK140]居民区附近应控制设备噪声。充电机在额定最大功率且达到热稳定后，距离充电机水平位置1m处，离地面高度1～1.5m处测量噪声，测得噪声最大值，需具有型式试验报告
[bookmark: OLE_LINK71]噪声最大值/db（A）分级要求：
Ⅰ级：噪声≤55
[bookmark: OLE_LINK73][bookmark: OLE_LINK74]Ⅱ级：55＜噪声≤65
Ⅲ级：65＜噪声≤80
Ⅳ级：噪声＞80
	Ⅳ级
	Ⅲ级
	[bookmark: OLE_LINK72]Ⅱ级
	[bookmark: OLE_LINK69][bookmark: OLE_LINK70]Ⅰ级且现场测试噪声控制较差
	[bookmark: OLE_LINK75][bookmark: OLE_LINK84]Ⅰ级且现场测试噪声控制较好

	[bookmark: OLE_LINK112]售后服务（6分值）
	客服渠道
（1分值）
	提供APP线上客服以及7*24小时人工客服，配置有得满分。
	无
	有
	[bookmark: OLE_LINK163]有

	
	客服服务
（1分值）
	配备了客户服务标准问答脚本，覆盖充电指引、支付指引、简易故障在线回复处理等常见问询内容，回复及时，态度良好。
	无
	有

	售后服务（6分值）
	增值服务
（3分值）
	表示充电场站除提供基本的充电服务外还可以提供的附加服务，比如故障报修、一键提醒挪车、免费充气、通信网络良好等。
	无
	一项
	一项以上

	
	投诉反馈
（1分值）
	设置有投诉渠道，用户能采用线上方式对场站服务的水平和能力提出意见。
	无
	有

	结算服务（2分值）
	支付方式
（2分值）
	[bookmark: OLE_LINK141]支持多种支付方式（二维码、刷卡等），宜支持即插即充。
	1种
	2种
	全部支持即插即充（注有适用车型标识）


[bookmark: _Toc135521538][bookmark: _Toc135417384][bookmark: _Toc135644299]



[bookmark: _Toc1771353904][bookmark: _Toc12072]A.4 绿色低碳部分（注：评价结果如对应多个分级，取最低分级）
	绿色低碳
	分级评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说明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设备能耗
[bookmark: OLE_LINK20]（5分值）
	充电效率
（5分值）
	[bookmark: OLE_LINK142]η——充电效率。评价充电桩性能及用电配置水平，计入期内充电效率η=（充电量+设备自电量）/桩前电表计电量。
[bookmark: OLE_LINK143][bookmark: OLE_LINK50]注：中国充电联盟认可的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能耗验证报告及证书中的结果可视同。
	η＜95%
	95%≤η＜96%
	η≥96%





[bookmark: _Toc16199]			A.5 加分项部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说明
	分值

	绿色低碳

	绿电消纳
	绿电消纳率
	评价电动汽车作为充电负荷接入电网后，其对于清洁能源的消纳能力。本指标以充电网络中电动汽车总充电量作为输入，以网络中消耗清洁能源的比例评价指标的程度。消耗清洁能源的值可通过场站直接采购绿电（同时期的电力交易合同/相关证明文件）、场站采购绿证（同时期的绿证）等多种方式计量和表征，当绿电消纳率大于0时，获得相应分数，若等于0，则不计分。
	0.3分

	
	有序充电
	支持有序充电，响应国家的削峰填谷政策，鼓励有序充电设备应具备与车辆的数据交互能力。
	0.4分

	低碳项目
	自建光伏
	评价充电场站自用建设光伏发电设备，提供现场照片/建设文件等相关证明材料。
	0.2分

	
	储能系统
	评价充电场站通过系统或微网实现储能，提供现场建设文件等相关资料，实现储能场景。
	0.2分

	
	参与动力电池梯次利用
	评价充电场站参与动力电池回收/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0.2分

	[bookmark: OLE_LINK119]服务便利

	设施服务
	质量水平
	充电设施在安全性、可靠性、极限环境适应性、兼容性、用户体验具有第三方验证证书。（符合一项得0.1分）
注：中国充电联盟认可的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验证报告及证书中的结果可视同。
	0.5分

	
	计量等级
	对充电设施相关物理量的精度要求和重要程度划分的等级，电能计量设备准确度等级为1。
	0.3分

	结算服务
	支付方案
	具有可升级支付安全的能力，支付风控安全解决方案，例如采用芝麻信用、微信支付分等。
	0.2分

	[bookmark: OLE_LINK117]环境服务
	[bookmark: OLE_LINK146]配套设施
	[bookmark: OLE_LINK147]场站周边步行5分钟有洗车或洗澡或餐饮场所或等配套设施（如为自建，则应保持整洁干净）。
	0.5分

	
	智能辅助
	场站有融合感知充电机器人或有自动充电机械臂可实现无人充电。
	0.2分

	
	[bookmark: OLE_LINK148]通行效率
	[bookmark: OLE_LINK149]场站通过布局创新提高车辆驶入、驶离充电车位效率，减少充电总用时（如穿梭站）。
	0.4分

	
	辅助引导
	[bookmark: OLE_LINK150]场站内有服务人员指引有序充电或充电操作指导。
	0.4分

	运营效率

	故障维修
	[bookmark: OLE_LINK144]运维人员
	[bookmark: OLE_LINK145]运维人员具备电气、电子技术、网络通信的基础理论知识，有效期内低压电工作业证，宜具有由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认可，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颁发的充电基础设施运维工程师高级、中级、初级课程证书，并在运维作业中，运维人员需持证上岗。
	1分

	运营管理
	电网友好
	具备充电设施对电网和可再生能源系统的集成与协同控制能力。具有V2G能力。
	0.2分





[bookmark: _Toc579266167][bookmark: _Toc24004][bookmark: _Toc1183096918]附  录B 星级得分标准
	星级
	对应总得分

	五星级
	≥90 分

	四星级
	≥80 分  且＜90分

	三星级
	≥70 分  且＜80分

	二星级
	≥60 分  且＜70分

	一星级
	＜60分

	不符合
	不符合“附录A-1 (安全合规部分)”



注：根据以上项目设定分值，根据各项对应级别进行得分，其中一级得对应项目20%分值，二级得对应项目40%分值，以此类推。
最终进行累加（包含加分项），根据累加得分得出对应星级，根据星级不同，发放不同标识。



